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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把希望留给活着的人”
27 岁小伙弥留之际要求姐姐帮他捐献遗体

本报 10 月 20 日讯(记

者 马媛媛)20 晚上，李金

海的姐姐李庆云在红十字
会办公室急匆匆签完了一

份遗体捐献书，这是躺在医

院的弟弟交给她的任务。

“我支持他这么做，

这是生命的一种延续”，

姐姐李庆云说， 19 日，

在家养病的李金海在吃饭

时突然病情加重，在送往

医院的途中，他告诉姐

姐，他知道自己的日子不

多了，希望姐姐务必在他

临死前到红十字会签署

“裸捐”的协议。 20 日晚

上，看到已经昏迷不醒的

弟弟，李庆云不想让弟弟

的人生留下遗憾。

今年春天，开理发店

的弟弟李金海查出肺癌晚

期后，一直在医院接受治

疗，尽管医院为他们减免

了部分医药费，但高昂的

费用依然给这个不幸的家

庭出了道难题，弟弟住院

后，安丘南罗村的村民为
李家捐献了 7000 多元，

红十字会和一些社会爱心

人士为他们捐献了 1 万多

元。他没什么可回报的，

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回报社

会。

记者从潍坊红十字会
了解到，李金海如果成功

捐献的话，将成为潍坊市

第 7 个遗体捐献者。但在

这 7 个捐献者中，李金海

是目前潍坊第一个全捐的

市民。他的遗体将捐献到

山东大学医学
院，眼角膜捐

到山东红十字
眼库。

李金海捐献遗体未通知女友

“他想把最灿烂的样子留在她心里”

如果没有发生这样的意
外，李金海本来打算今年要和
女朋友结婚的。今年正月二十
日，在李金海和女朋友订婚的
当天，李金海突然查出肺癌晚
期。得知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
了，李金海忍痛和女朋友提出

分手，但女朋友一直对他不离
不弃，“撵都撵不走”。姐姐李
庆云告诉记者，李金海现在病重
的消息女友还不知道，这是李金
海的想法，“他只想把最灿烂的
自己留在女友心里”。

李金海的女友是之前他在
理发店的顾客，两个人性格相
投，便走在了一起。“女孩特
重情意，弟弟住院后，每天都
呆在医院不离不弃”，李庆云
说，今年 3 月份，弟弟在潍坊
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了第一次
手术。做完手术后，李金海在
医院住院 55 天，女友没有一天
离开医院。当时李金海不想耽
误了女友，就一遍遍地撵她
走，但女友执意要留在医院，

陪他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19 日，李金海突然病发
时，正在姐夫荣绍林家中，所
以女友并不知道他病重的消
息。 20 晚，看到病床上奄奄一
息的李金海，李庆云说，“他
只想把自己阳光灿烂的样子留
在女友心里”。记者在李金海
的病床前，看到了他和女友一
张张的合影，当时的李金海已
经查出肺癌晚期，但是每一张
照片上，两个人的脸上始终挂
着甜美的笑容。

本报记者 马媛媛

“裸捐”受姐夫影响

姐夫也是一位遗体捐献者

本报 10 月 20 日讯(记者

马媛媛)20 日晚，在潍坊

红十字会办公室，记者见

到了正在替弟弟签署协议

的李庆云，陪在她身边

的是丈夫荣绍林。荣绍

林是一名普通的工人，

穿梭于各大工地帮人干

活。但是十年以来，他

一直坚持做民间慈善工

作，无偿献血 16000cc 。玉树发生地震

后，第二天他便跑到玉树做起了志愿

者。从玉树回来，他马上到红字会签署

了捐献协议。李金海得知自己已经是肺

癌晚期后，便和姐姐商量，也想像姐夫

一样，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社会，用以

回报社会对他的关爱。

“生命太脆弱了，应该把活着的希
望留给别人”，荣绍林告诉记者，他坐
过很多慈善，奉献过很多次爱心，但却

换不回李金海的一条命。他说，和妻子
结婚十年了，但两个人一直没有要孩

子。因为在结婚的时候，妻子李庆云只

有一个请求，就是等弟弟成家后，再考

虑他们的未来。他和李庆云结婚后，弟

弟一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就是

相依为命的三个人，他走了，我更担心

的还是李庆云”，荣绍林说，尽管命运

对这个家庭存在很多的不公，但他不会

心存怨恨，“生命这么的苍白，世界还

是需要爱心”。
姐姐李庆云替弟弟在捐献书上签字

李金海在第一次手术后和姑姑的合影。吴凡 摄


